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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5_BF_E8_89_BA_E6_c65_101335.htm 一、学院介绍 广西

艺术学院坐落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坐拥风景秀丽的

南湖公园, 校园环境优美。我院是全国六所省属综合性本科艺

术院校之一，建院六十多年，现已发展成为一所规模较大，

条件优越，师资雄厚，多专业，多层次办学的高等艺术学府

。具有文学学士学位及音乐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硕士学

位授予权。目前，学院拥有各类专业实验室、专业工作室、

多媒体教室、美术欣赏室、音乐欣赏厅、语音室、电教中心

、校园网络等现代化的教学设施、设备。桂林教学区位于“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市郊，校园更是古木参天，绿树成荫。 

学院坚持“立足传统、面向现代、兼收并蓄、求实创新”的

办学理念，以本科教育为主，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适度发

展继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中等教育。 二、培养目标 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

广适应”的创新型和实践型相结合的艺术人才。 三、报考条

件和对象 1.符合普通高等学校年度招生工作规定的报考条件

，具有一定的艺术素质和基础者均可报考。 2.不能报考的人

员：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四、招生计划及性质、学制 1.全

国招生名额共1300人(其中广西教育学院办学点100人)(以广西

区教育厅下达文件为准)。 2.计划性质：公办。 3. 学制：本科

四年。 五、招生专业、计划、学费、考试科目、招生地区、

报考要求详见“附表一”。 六、报考地点及办法来源

：www.examda.com 1.我院今年面向全国招生。在湖南、湖北



、河南、江西、山东、广东等六省设点组织专业考试。 2.报

考我院的广西考生在参加全区艺术类专业统考的基础上，须

到我院报名。 3.报名办法：考生持户口所在地招生办公室核

发的普通高校文化高考报名号原件(复印件一份)、本人身份

证原件(复印件一份)[区外考生除以上材料外，还须交近期半

身免冠(正面)一寸同底片照片二张(背面写上姓名和报考专

业)]到我院及省外指定的考点报考。 4.上述有考点的六省考

生须在该省我院指定的考点报名和参加专业考试，不允许跨

省报名和参加专业考试。不设点的招生省考生请就近赴以上

有考点的省参加专业考试。南宁本部不安排外省考生赴考。

5.考点地址、报名时间、考试时间详见“附表二”。 6.2007年

广西艺术类专业考试的全区统考事宜详见广西区招生考试院

艺术类专业统考有关文件和通知。 七、音乐部分专业考试要

求 1.区外考生：报考音乐表演(演唱)、音乐学(音乐教育)专业

，《演唱》科目考试演唱一首曲目(曲目长度时间限4分钟以

内)； 2.广西考生：(1)报考音乐表演(演唱)专业，《演唱》科

目考试分初试、复试。初试演唱一首曲目(曲目长度时间限4

分钟以内)，复试演唱两首曲目，演唱曲目不能与初试相同(

时间总长限8分钟以内)；(2) 报考音乐学(音乐教育)专业，《

演唱》科目考试演唱一首曲目(曲目长度时间限4分钟以内)； 

八、专业考试须知 1.考试须携带当地招生办公室核发的普通

高校文化高考报名号原件、身份证原件及专业准考证参加专

业考试。 2.广西考生凡报考我院的各类专业，除参加全区艺

术统考外，必须参加我院组织的各专业科目考试。 3.经自治

区招生考试院批准，我院①艺术设计(服装与形象设计)②美

术学(书法)③美术学(美术史论)④美术学、音乐学(文化艺术



管理)四个专业(方向)为我院单设专业，广西考生仅报上述专

业(方向)的不须参加全区艺术类专业统考，只须参加我院组

织的专业考试。 九、文化考试及其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划定 取

得我院专业考试合格证的考生须在户口所在地参加普通高校

招生的文化统一考试，数学成绩计入文化考试总成绩。本校

文化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划定时间在考生填报志愿后，文化

分数线报生源所在省级招办备案并通过我院网站向社会公布

。 十、录取来源：www.examda.com 1.填报我院各专业志愿的

考生必须取得我院相应专业考试合格证，同时通过生源省艺

术专业统考。 2. 对考生德、智、体全面考核，在专业和文化

成绩达到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情况下，参考专业主科、英

语(50分)等相关科目成绩进行综合平衡，择优录取。如个别

专业因英语成绩无法完成招生计划的可适当降低(5分一挡)。

3.音乐学、美术学(文化艺术管理)、美术学(美术史论)专业(方

向)的录取：从艺术类考生和文史类(二本线上)的考生录取。

4.详细录取原则可登陆我院网站查看《广西艺术学院2007年招

生章程》。 十一、注意事项 1. 考生报名考试期间，一切费用

自理。 2. 考生在选择报考我院各专业时，请根据本人家庭经

济情况慎重考虑。 3. 考生的专业考试成绩于4月6日左右通过

广西艺术学院网站查询和下载，不再寄发专业成绩单，只寄

发我院专业考试合格考生的专业考试合格证。 4. 新生入学后

，学院根据招生规定进行健康复查，不符合招生录取条件者

，取消其入学资格。 5. 新生入学后，所享受的待遇按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6. 绘画、雕塑、艺术设计、动画、广告学专业

的新生，一年级安排在桂林校区学习，二年级回南宁本部学

习至毕业。 7. 美术学(美术教育)新生四年学习时间都在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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